




关于《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（修订稿）》
征求意见稿

技术总监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，为引导渝水区企业设立企业技术总监，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，破解企业创新不活跃、科技创新管理人才缺乏难题，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促进科技支撑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。现制定本措施：
一、主要目标
引导渝水区企业设立技术总监职位，到2026年底，力争遴选100名企业技术总监，强化企业技术领军人才培养，促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。
二、具体措施
（一）明确企业技术总监要求
1.统筹组织调度能力。企业技术总监为企业管理层；推进企业创新体系建设，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创新工作，协调财务做好研发费用归集。
2.行业领域业务能力。掌握本行业本领域的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，熟悉科技创新相关政策和科研管理相关规定规范。
3.科技工作开展能力。加强企业科技创新工作，强化企业研发费用归集；组织企业开展技术培训、技术研发、技术攻关；牵头开展产学研合作和平台建设；组织企业开展科小、高企、高成长型企业申报和科技成果项目申报。
4.对外沟通协调能力。加强与科技部门沟通联系，加强与科技副总、科技特派员衔接科技工作。
（二）培育技术总监
科技局负责制定渝水区企业技术总监培育计划。通过系统性培训、资源对接、实践交流和政策支持等措施，加速培养一批具备前沿技术洞察力、卓越创新管理能力和战略领导力的高水平企业技术总监，有效链接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，驱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。
（三）技术总监相关待遇
实施技术总监培养计划。探索与国内知名高校共建技术总监培训学院，开展技术总监的决策力和领导力、团队管理以及绩效管理、商业模式、创业与投融资等培训，组织去对标企业参观学习。
[bookmark: _GoBack]推行技术总监考核机制。建立技术总监考核制度。技术总监年度考核在80分以上的，且所在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幅10%以上，给予工作补助3.6万元/年 ；技术总监年度考核在60分以上80分以下的，且所在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幅10%以上，给予工作补助 1.2万元/年，以上资金从科技专项经费中列支。（考核细则由科技局年度动态调整）
三、申报要求
为促进科学技术进步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申报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1.技术总监所在企业,必须是在本区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且依法纳税的企业。
2.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归集200万元、研发人员6人、研发项目3个以上。
3.技术总监须为企业管理层，能够组织协调技术、财务、行政等企业相关部门。
4.企业为技术总监缴纳社会养老保险，且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。    
四、申报材料
填报申报对象的基本信息，提交个人申报材料，申报人选的照片、公司章程、企业基本情况表等，上述材料皆需加盖企业公章到渝水区科技局备案。申报时间为次年3月。申报时需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
1.个人身份证(或护照)原件扫描件及近期2寸免冠半身彩照;
2.申报年度企业研发费用月报及研发费用归集申报材料；
3.申报年度1至12月企业发放工资的记账凭证或银行流水明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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